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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客戶和法律顧問開始開展全球專利布局，有一個話題每年都會出現：實

施要求。實施要求是一國專利法的一項規定，要求專利權人必須在授予專利的國

家內實施專利發明。為了滿足該要求，專利權人可能需要在該國家建立新的製造

能力、利用在該國家內現有的生產能力或將專利發明許可給第三方以在當地製造

專利發明，或者需要在當地實施專利方法。未實施專利發明而違反當地法律的後

果可能包括經濟制裁、專利權可能喪失或向第三方的強制許可。 

 

各司法管轄區的專利實施 

在管理客戶的全球專利組合時，可能需要考慮不同知識產權（IP）司法管轄

區的專利實施要求。例如，每個國家都可以確立自己對「專利實施」的定義。就

此而言，一些國家實體提出實施要求，規定「專利所有人必須在授予專利的國家

內實施其專利發明 1。」 

通常，實施要求經過專門規定，以確保各國實現各自的目標並滿足本國利益

的需要 2。了解實施要求的存在、國家實體之間實施要求的差異以及不實施的潛

在相關後果是 IP 保護的一個重要方面，以便建立有效且高質量的客戶代理。 

屬於 IP5（世界五大專利局）的國家/地區的實施要求標準相對最低 3。五大

專利局包括日本特許廳、歐洲專利局、韓國特許廳、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以及美

國專利商標局。許多 IP5 國家/地區具有類似的實施要求特徵。例如，一些歐洲國

家（例如英國、意大利、捷克共和國等）和韓國有類似的要求，即專利發明應在

提交申請後三年（或有時四年）內充分實施，否則該專利可能會面臨強制許可的

風險。在這些國家/地區，無需通過年度實施聲明來證明專利的實施。類似地，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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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要求專利在授予後三年內實施，也不需要年度實施聲明。在巴西，理論上，未

實施的專利也可能面臨強制許可的風險。但是，強制許可請求將接受分析。如果

專利所有人可以指出未實施專利的正當理由，則強制許可請求可能會被駁回。值

得注意的是，巴西專利法並未就這些「正當理由」可能包括的內容提供任何定義。 

《歐洲專利公約》的一些成員國還規定，要符合專利實施的條件，專利活動

（例如製造、進口或兩者兼而有之）必須由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進行才能

被視為正在使用。這些成員國的非限制性示例包括塞浦路斯、愛沙尼亞、荷蘭和

愛爾蘭。 

墨西哥規定可以提交一份實施要求聲明來答復強制許可請求。例如，如果第

三方提出強制許可申請，專利所有人將有一年的時間開始實施該專利。如果權利

人未在一年期限內實施該專利，該缺少實施仍有可能被認為是正當的，並且強制

許可不予授予。在墨西哥，只有在首次強制許可授予之日起兩年期限屆滿後，或

者專利因專利所有人的原因而未被使用，該專利才會失效。 

實施要求更嚴格的國家包括土耳其和印度。雖然土耳其是《歐洲專利公約》

的參與成員，但根據土耳其的實施要求規定，必須由專利所有人（或由專利所有

人授權的人）自在專利公告中公布專利授權之日起三年內實施專利發明。此外，

專利發明的實施不得中斷連續三年或更長的時間。 

在土耳其的專利發明實施必須由專利所有人或被許可人向土耳其專利局提

交通過主管當局（例如商業或工業協會）準備的官方證書來證明，並且該官方證

書錄入專利登記冊。此外，實施證書將在對實施發明的工業機構的生產進行檢查

後頒發。如果一項專利發明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被視為未根據既定的土耳其

法律進行實施，則該專利可能會被授予強制許可。 

在印度，專利發明必須在專利授予之日起三年內進行商業開發。與土耳其制

定的法規類似，需要一份實施聲明，其中應包括專利所有人或被許可人在印度應

計的近似收入或價值。此外，專利所有人或被許可人必須分別說明在印度製造所

產生的收入以及進口到印度所獲得的收入或價值的數額。還需要提供關於在印度

應計的近似收入或價值的簡要說明。值得注意的是，可以提交一份表格來顯示多

項專利的實施，前提是所有專利都是相關專利，並且特定專利發明應計的近似收

入或價值不能與相關專利應計的近似收入或價值分開計算，並且所有專利授予相



同的專利所有人。該實施聲明需要在每個財政年度（4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

提交一次。該聲明需要從授予專利的財政年度之後的財政年度開始，並應在每個

這樣的財政年度屆滿後的六個月內提交（即，應在每年的 9 月 30 日之前提交聲

明）。如果專利發明未實施，專利所有人必須提供未實施的理由，並詳細說明實

施發明所要采取的步驟。此外，印度專利局指出，如果任何人拒絕或未能向局長

提供任何必要的信息或必要的聲明，該人將被處以最高 13,000 美元（1,000,000

印度盧比）的罰款 4。此外，虛假信息或虛假聲明可能會被處以最高六個月的監

禁、罰款或兩者並罰。 

此外，任何利害關係人都能以專利發明未在印度境內實施為由，向印度專利

局長申請授予強制許可。如果已授予強制許可，則可能會在印度撤銷該專利。例

如，在授予首次強制許可的命令之日起兩年期滿後，中央政府或任何利害關係人

可以向局長申請撤銷專利的命令。撤銷的理由是該專利發明沒有在印度境內實施、

合理的實施要求沒有得到滿足或者該專利發明不能以合理的價格向公眾提供。 

如上文提供的在司法管轄區的實施要求的各種示例所示，重要的不僅有了解

知識產權的新穎性，還有了解期望獲得 IP 保護的國際體系相關的商業戰略。實

際上，法律代理應努力為 IP 所有人提供成功的 IP 戰略，其中包括 IP 所有人的

資產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內的發展、增長、杠桿和貨幣化計劃。因此，成功的 IP 代

理包括維持牢固的客戶關係，其中包括即使在專利授予後也與客戶有高效和持續

的溝通。 

 
4 迄今為止，筆者還沒有找到因不符合規定而被施加的罰款。但是，當考慮到這種後果的威脅時，許多公

司（尤其是在印度擁有大量專利組合的公司）寧願簡單地提交實施聲明，而不願冒成為範例的風險。 


